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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4/2021_2022__E5_8C_97_

E4_BA_AC_E6_9E_97_E4_c65_204702.htm 北京林业大学本科

招生网近日公布了2007年招生章程，特别搜集整理以方便考

生阅读，详细内容如下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等法律

、法规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为规

范招生工作，保证招生工作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章程。 第二

条 学校的校名为北京林业大学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

路35号。 第三条 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

部。 第四条 学校为公办全日制大学，是全国重点大学，是

“211工程”建设院校，是一所以林学、生物学、林业工程学

为特色，农、理、工、管、经、文、法、哲、教育相结合的

多科性大学。 第五条 学校凭借鲜明独特的专业优势、雄厚的

教学科研实力，培养包括普通本科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

生、成人高等教育等在内的各类高级人才。本科招生包括：

普通本科生、保送生、自主选拔录取、艺术类、国防生、艺

术特长生、高水平运动员、定向生、民族预科生、内地西藏

班、内地新疆高中班、华侨港澳台考生和第二学士学位生等

。 第六条 学校现设有研究生院，有生物科学与技术、园林、

资源与环境、水土保持、工学、材料科学与技术、信息、理

学、经济管理、人文社会科学、外语、自然保护区、环境科

学与工程共13个本科教学学院以及体育教学部。共有52个本

科专业和专业方向、1个二学位专业。有73个硕士点、35个博

士点、3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，设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，1个



国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。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学校根据

教育部有关规定，成立由主管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

的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校的本科招生工作。本科

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招生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，负责学校

本科招生日常事务，其职责是： 1、执行教育部有关招生工

作的规章及有关省(区、市)招生委员会的补充规定或实施细

则； 2、制定本校招生章程和招生工作办法； 3、根据国家核

准的年度招生规模及有关规定编制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； 4

、开展招生宣传工作，实事求是地向考生介绍本校情况和录

取规则； 5、负责录取工作和对新生进行复查，负责协调和

处理本校录取工作中的遗留问题； 6、支持地方招生委员会

完成招生方面的其他工作。 第三章 招生条件 第八条 招生条

件按照教育部当年颁布的《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招

生工作通知》等有关文件精神执行。 第四章 招生计划 第九条

我校2007年招生分省分专业计划详见各省(区、市)招生办公布

的招生计划。 第五章 收费标准 第十条 根据京价(收)【2000

】217号文件和京价(收字)【2000】334号文件精神，2007年学

费为：林学、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、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

、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各专业每生每年2500元，外语

类专业每生每年6000元，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年10000元，其余

专业每生每年5000元或5500元。草坪管理(中美合作办学)专业

费用分三部分：英语预科一年培训费每生10000元，第一、第

二学年每生每年5000元，第三、第四学年每生每学分200美元

，共60学分。住宿费标准为每生每年750-1500元之间。如果国

家调整2007年本科生学费和住宿费标准，学校将按照新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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